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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2月全市生产安全事故情况

2025 年 1—2 月，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（以下简称

事故）7 起、死亡 7 人，同比减少 3 起、3 人，均下降 30.0%；

未接报较大及以上事故。

2 月份，全市发生事故 2 起、死亡 2 人（均为道路交通事故），

同比减少 2 起、2 人，均下降 50.0%。其中：红塔区 1 起、死亡

1 人，峨山县 1 起、死亡 1 人。

一、行业事故情况

1—2 月，交通运输和仓储业、建筑业 2 个行业发生事故。

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事故 6 起、死亡 6 人，同比减少 3 起、3

人，均下降 33.3%。

商贸制造业未接报事故，同比持平。

建筑业事故 1 起、死亡 1 人，同比增加 1 起、1 人，去年同

期未发生事故。

采矿业未接报事故，同比持平。

农林牧渔业未接报事故，同比持平。

其他行业未接报事故，同比减少 1 起、1 人，均下降 100.0%。

二、县（市、区）事故情况

1—2 月，红塔区、峨山县和元江县 3 个县区发生事故。红

塔区发生事故 2 起，死亡 2 人，同比持平；峨山县发生事故 3 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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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 3 人，同比持平；元江县发生事故 2 起，死亡 2 人，去年同

期未发生事故。

三、当前主要特点

（一）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1—2 月，全市共发生生产

安全事故 7起、死亡 7人，同比分别减少 3起、3人，均下降 30.0%，

持续保持“双下降”态势。

（二）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事故占比高。1—2 月，全市交通

运输和仓储业发生事故 6 起、死亡 6 人，同比均下降 33.3%，但

在全市的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中占比达 85.7%。

（三）事故集中发生在部分县区。1—2 月，全市 7 起事故

事故起数
同比

死亡人数
同比

+,- +,- % +,- +,- %

合计 7 -3 -30.0 7 -3 -30.0

红塔区 2 0 0.0 2 0 0.0

江川区 0 0 — 0 0 —

澄江市 0 -1 -100.0 0 -1 -100.0

通海县 0 -1 -100.0 0 -1 -100.0

华宁县 0 -2 -100.0 0 -2 -100.0

易门县 0 0 — 0 0 —

峨山县 3 0 0.0 3 0 0.0

新平县 0 -1 -100.0 0 -1 -100.0

元江县 2 2 — 2 2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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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在红塔区、峨山县和元江县 3 个县区，其中，红塔区、峨山

县事故起数同比持平，元江县事故同比增加 2 起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建议

（一）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。坚持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
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，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

企业主体责任，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，特别是事故多发的

县区和行业领域，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加强事故风险隐

患防范整改。

（二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。结合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深

入推进“查风险、除隐患、保稳定、促发展”专项行动和安全生

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，聚焦道路交通、化工、矿山、建筑施工、

燃气、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，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督导帮扶，

深化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，严格落实生产安全各项管理措施。

（三）加强道路交通事故防范。抓实“人、车、路、企、管、

宣”关键环节精准整治，持续深化“两客一危一货”专项整治，

以导致事故多发的超限超载、超速、酒驾、疲劳驾驶、三轮车违

规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为事故防控重点，强化道路交通安全形势

分析研判，科学优化路面执勤、执法力量部署，严管严查交通违

法行为，坚决防范事故发生。

（四）科学高效严格应急值守。突出重点时段，强化忧患意

识、政治警觉、责任担当，高标准、严要求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

班、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，细化应急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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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力量部署，加强预案、队伍、物资、装备等应急救援准备，

确保应急响应和处置及时有序、科学高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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